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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题

1.关于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 2×66 万千瓦“上大

压小”热电联产机组与新能源一体化联营项目投资决策的议

案

2.00 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

2.01 修订《独立董事制度》

2.02 修订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2.03 修订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

3

华电能源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材料之一

关于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2×66万千

瓦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机组与新能源一体

化联营项目投资决策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产业政策，推动公司转型升级，华

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华电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拟投

资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（以下简称“富发电厂”）2

×66 万千瓦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机组与新能源一体化联营

项目（简称“本项目”“煤电项目”或“风电项目”），项

目总投资 120.43 亿元（具体投资金额以实际投入为准）。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煤电项目拟在富发电厂厂区内扩建 2×66 万千瓦超超临

界燃煤热电机组，建成后关停 6×20 万千瓦机组，并接替其

现有供热负荷。煤电项目总投资 59.6 亿元，建设单位为富发

电厂。

2×66 万千瓦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 59.6 亿

元，计划 2026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2028 年底前实现双投。

配套 140 万千瓦新能源暂由六个风电项目组成，总投资

额 60.83 亿元。其中，黑龙江华电牡丹江穆棱马桥河 30 万千

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27,138万元，计划2027年 4月开工，20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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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4 月投产；黑龙江华电哈尔滨呼兰三期 30 万千瓦风电项

目总投资 133,142 万元，计划 2027 年 4 月开工，2028 年 4

月投产；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富拉尔基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

总投资 78,952 万元，计划 2027 年 7 月开工，2028 年 7 月投

产；黑龙江华电双鸭山四方台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

45,300 万元，计划 2027 年 7 月开工，2028 年 7 月投产；黑

龙江华电黑河五大连池莲花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

96,088 万元，计划 2027 年 10 月开工，2028 年 10 月投产。

黑龙江华电黑河五大连池兴山 30 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

127,714 万元，计划 2027 年 10 月开工，2028 年 10 月投产。

五家公司均为华电能源全资子公司，均在 2024、2025 年注

册成立，注册资金均为 1,000 万元。

上述风电项目为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机组一体化配套

的新能源项目，公司将严格按照地方政策规定落实开工决策

条件，如因政策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，公司将继续开发

其它同类项目，以确保一体化项目经济性满足投资要求。

二、建设必要性

本项目贯彻落实《黑龙江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

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黑政发〔2024〕9 号）要求，

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，加快淘汰煤电落后产能，推动

清洁高效煤电建设，结合国务院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

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》（国发〔2024〕7 号）、国务院国

资委《关于加快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

资厅规划〔2024〕126 号）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



5

源局关于印发《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5-2027 年）》的通知（发改能源〔2025〕363 号）等文

件要求。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深化“两个联营”部署和保障富

发电厂供热安全，降低延寿机组设备风险，促进企业绿色低

碳转型发展，通过煤电与新能源联营的新路径，建设黑龙江

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 2×660MW“上大压小”热电联产机组

与新能源一体化联营项目。本项目已列入国资委设备更新备

选项目清单。

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华电能源淘汰落后产能、结构调整、

降低延寿机组设备风险，改善经营、提质增效和绿色转型发

展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。

四、项目目前进展情况

本对外投资项目已经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

工作，已经完成董事会决策程序，煤电项目投资决策条件均

已落实。配套 140 万千瓦 6 个风电项目除马桥河风电项目已

取得核准外，其他项目随工程建设进度依次办理。除呼兰三

期风电项目和富拉尔基风电项目已取得用地预审批复外，其

他项目正在办理用地预审、环评、水保、接入系统等审批手

续，均不涉及生态红线、保护林地、自然保护区、文物、军

事、基本农田、基本草原等敏感因素。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项目的实施后，符合公司结构调整、绿色转型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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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发展要求,助力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保供，进一步提升公

司的盈利能力，符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发展战略，为

公司未来业务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。

六、风险提示

1.煤电项目主要煤源运输距离较远，存在燃煤保量控价

风险。

2.黑龙江电网处于东北电网最北部，外送通道建设相对

滞后，存在新能源弃电风险。

3.该投资计划中风电项目尚需全部获得地方政府批准、

省发改委核准等的最终批复，本次投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

不排除因无法获得批准导致本次投资项目终止、延期或变更。

4.该投资计划涉及建设周期较长、投资金额大，对公司

利润的影响无法准确预计。项目在建设中可能会出现建设成

本增加、建设进度延迟等风险。

鉴于本次投资规模较大，项目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

受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、行业宏观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，尚

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，

在获得上述监管机构的最终批准后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，并经公司十

一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现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

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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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能源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材料之二

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保护

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华电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

拟对部分治理制度进行修订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
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

1 独立董事制度 修订

2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修订

3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修订、制定公司治理相关

制度的公告》及相关制度全文。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

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

